通辽市第五中学食品原料采购查验和索证
台账制度
（一）采购食品及原料应依照《食品安全法》及相关规定索取有关证件。
（二）建立健全食品进出货登记验收台账记录及岗位责任制，设立专人负责采购、验货，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负责人应持有效的健康培训合格证明。
（三）定型包装食品必须索要生产商销售商的有效许可证、检验合格证（复印件），进口食品所要口岸检疫证明，散装食品及原料要有相应检验合格证明、并做验货、台账证明。
（四）猪肉禽肉等肉类必须索要兽医部的检疫证明和购货票据。
（五）索要的许可证复印件、食品检验合格证明与产品品种、生产日期、厂名、厂址等内容相一致不得虚假或伪造。
（六）索要的材料必须装订成册，分类存放由专人保管。列入索证范围的食品：粮食及粮食制品、肉及肉制品、食用油、调味品、乳制品、其他食品。

食品留样管理要求
（一）重要接待活动、学校食堂、配送的集体用餐等供应的食品成品每餐、每种都必须由专人负责留样。
（二）每个食品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25g，按品种分别盛放在已清洗消毒的专用密闭容器内。
（三）每次留样必须做好留样记录，详细记录留样时间、餐次、食品名称、留样数量、留样人等。
（四）取样工作完成后，应将留样食品及时存放在专用的、具有冷藏功能的留样冰箱（柜）内，在冷藏条件下存放48小时以上。
[bookmark: _GoBack]（五）留样冰箱内严禁存放与留样食品无关的其他食品。
卫生管理制度
一、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要求
（一）从事餐饮服务人员必须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业上岗，新参加工作的从业人员、实习工、实习学生必须取得健康证明后上岗，杜绝先上岗后查体的事情发生。
（二）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不得使用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和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一经发现应调离到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三）餐饮服务单位应建立健全从业人员、调离人员健康档案，并做到专人负责、统一管理。
（四）应当执行晨检制度，发现从业人员出现咳嗽、腹泻、发热、等有碍食品卫生的病症从业人员手部有开放感染性伤口时，应立即脱离工作岗位，待查明病因、排除病症或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并做好相应晨检记录。
二、食堂餐用器具清洗消毒管理要求
（一）餐用器具严格执行一刮、二洗、三冲、四消毒操作程序，相应岗位责任人严格按操作流程执行。
（二）餐用器具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每餐使用后立即清洗消毒。
（三）刮掉沾在餐用器具表面上的食物残渣、污垢，放入专用洗涤池浸泡。池中加入洗涤溶剂，用专用餐巾或毛刷认真清理餐用器具表面，彻底清洗油垢污渍。
（四）将洗净的餐用器具放入清水池，用流动清水冲洗残留在餐用器具表面的洗涤溶剂，冲至盘体鲜亮，准备消毒。
（五）将冲洗干净的餐用器具放入干热消毒柜，温度不低于125℃，时间不少于30分钟，消毒后至柜体自然冷却至室温。
（六）使用前将餐用器具取出，备用。
（七） 双手接触餐用器具前应洗净、自然晾干（不可用口呼气），避免手部细菌对干净餐用器具二次污染；消毒后的餐用器具不再使用抹布、餐巾擦拭，避免受到二次污染。
（八）每次清洗消毒工作结束后，要把水池、消毒柜及地面等清洗干净，并对所用的抺布等工具进行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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